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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

为统一疏浚工程土石方计量的人法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交通 

部工技字[1993]328号和交通部基技字[1994]15号两个文件的要 

求，长江航道局在各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支持帮助下，完成了《疏浚 

工程土石方计量标准》(以下简称《标准》)的编写工作。

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的《标准》,本《标准》从疏浚工程设计时 

和竣工后计算土石方量的需要出发，对计算过程中的每一细节，都 

力求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，以方便操作。

广义的疏浚工程包括有吹填工程，本《标准》内容也包括疏浚  

和吹填两大部分，共分5章，并附有条文说明，发布后可作为沿海、 

内河疏浚行业计算土石方量的依据。

本《标准》由长江航道局负责解释。请有关单位在使用过程中， 

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长江航道局，以便修订时参考。

本《标准》如果进行局部修订，修订的内容将在《水运工程标准 

与造价管理信息》上刊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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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总    则

1.0.1  为统一疏浚及吹填工程设计时和竣工后土石方计量的方 

法和技术要求，保证计量的精度，提高综合效益，促进技术进步，制 

定本标准。

1.0.2  本标准适用于沿海、内河基建性和维护性疏浚工程及吹填 

工程设计时和竣工后的土石方计量。工程施工期间，为掌握施工进 

度需通过测图计算土石方量时，可参照执行。

对于特殊工程或境外、国外工程，其土石方计量可参照本标准 

执行。

1.0.3  疏浚及吹填工程土石方计量除应符合本标准外，尚应符合 

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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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    术语和符号

2.1 术    语

设计深度基准面  设计时用以确定需要挖泥深度的基准面。 

沿海、内河分别采用理论最低潮面和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作为设计  

深度基准面，

设计深度  设计时根据船舶吃水和富裕水深等要求，而确定 

的需要挖至设计基准面下的深度，有备淤深度要求的还应加上此 

一深度。

计算超深  设计中考虑到挖泥船施工时为达到设计深度，而 

必需增加的平均超挖深度值。

计算深度  设计深度和计算超深之和。

设计底宽 在设计深度情况下挖槽底部的宽度。

计算超宽  设计中考虑到挖泥船施工时为达到设计底宽，而 

在每边必须增加的平均超挖宽度值。

计算底宽 根据设计底宽、计算超宽、计算超深以及边坡系数 

推算，而得出的在计算深度情况下挖槽底部的宽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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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底边线 挖槽各横断面的计算底部宽度上左侧或右侧边 

缘点的连线。

端坡  在基槽或部分港区挖槽一端或两端端线的外侧，出现 

小于设计深度的浅区，因塌方所形成的斜坡。

水下滴渣  水下爆破后用挖泥船清除石渣的作业。

无效土石方量  竣工后实挖土石方量超出开工前经测量、计 

算所确定的土石方量时，其超出部分为无效土石方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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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    符    号

A—— 挖槽内包括边坡、端坡塌方所形成的实际 

增深范围内的面积，m²。

A₀ 、A ……A。 ——分别为挖槽或吹填区各计算断面上需挖除或
吹

填的面积，m ²。

A—— 每格或每小块的面积，m ²。

B——挖槽设计底宽，m。

B'-—    挖槽计算底宽，m。

△B—-计算超宽值，m。

△B'——计算断面与挖槽边线不垂直时的计算超宽值，m。

B₀—— 下计算底端线的宽度，m。

B.—— 上计算底端线的宽度，m。

D——挖槽计算底边线范围内的平均泥层厚度，m。 

Dn——挖槽左计算底边线上的平均泥层厚度，m。

D₀—— 下计算底端线上的平均泥层厚度，m。

D ……… 挖槽右计算底边线上的平均泥层厚度，m。

Da——上计算底端线上的平均泥层厚度，m。

H₁—    挖槽实际增深范围内竣工时的平均水深，m

。 H₂—— 挖槽实际增深范围内开工前的平均水深

，m。 H₄—     吹填区的计算地面高程，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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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₄—     吹填区的设计地面高程，m。

H₀—— 每格或每小块内原地面的平均高程，m。

△H——计算超深值，m。

h—— 吹填区竣工时原地面高程以上的平均吹填厚度，m。 

△h₁——允许的平均超填高度，m。

△h₂——因吹填区原地面沉降而需增加的超填高度，m。 

△h₂——施工期间吹填区原地面平均沉降高度，m。

△h₃——因吹填土固结或压实而需增加的超填高度，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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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——挖槽计算底边线的平均长度，m。

L₂、L₂ 、……Lm— 分别为A₀ 与 A₁、A₁ 与A₂……A-1 与A, 各
计

算断面间的间距，m。

Lr——挖槽左计算底边线的长度，m。

L₁-        -挖槽右计算底边线的长度，m。

△L——计算超长值，m。

m——边坡系数。

P₀——吹填土流失率，%。

P₂-        施工斯间吹填区原地面的沉降率，%。

V-       -挖槽的设计土石方量，m³。

VF         有端波挖槽的二个顶端端坡的土石方量，m³。 

Vr——挖槽的竣工土石方量，m³。

Vm—  挖槽计算底边线范围内的土石方量，m³。

V'—— 有端坡挖槽的计算底边线范围内的土石方量，m³。 
V,——挖槽两侧边坡的土石方量，m³。

V,'-         -有端坡挖槽的两侧边坡的土石方量，m³。

W      -吹填工程设计时所需的取土量，m³。

W-       -吹填工程竣工时挖泥船实际的取土量，m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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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₄—  吹填区的设计土石方量，m³。

Wr--    吹填区的竣工土石方量，m³。

W₁-      每格或每小块的设计吹填土石方量，m³。

W₄-       -按吹填前、后地面高程变化计算得出的吹填量，m³
。 计算断面与挖槽边线小于90°的夹角，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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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   一 般 规 定

3.0.1  疏浚及吹填工程的土石方计量，均应以设计文件、测量图 

纸及有关资料作为依据。

3.0.2  疏浚及吹填工程的工程量应采用体积计量，单位为立方米 

(m³),  并计算至整数位，小数位按四舍五入处理。

3.0.3  施工图设计阶段和开工前、竣工后计算土石方量所依据的  

测图，应采用同一图比，其测量方法和测量器具的精度亦应相同。  

3.0.4  计算土石方量所用的测图，其图比、测量断面和测点间距， 

可按表3.0.4选用。

3.0.5  疏浚及吹填工程开工前必须对施工区进行测量，按本标准 

规定计量办法核算工程量。冲淤变化较大的挖槽，浚前测量宜在开 

工前7d 内进行。

3.0.6  疏浚及吹填工程竣工后，应及时进行竣工测量；条件许可 

时，竣工测量宜在7d 内完成。

3.0.7 疏浚及吹填工程土石方计算方法，可采用断面面积法或平  

均水深(高程)法。设计和竣工时都能施测陆上地形的平坦吹填区， 

还可采用格网法。在同一工程中，竣工后应采用与设计时相同的计  

算方法。

3.0.8  计算土石方量的每一过程，必须进行校核。

3.0.9  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开工前或竣工后均计算土石方量时，应 

符合下列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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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0.9.1  对于采用同一测图计算的土石方量，两者的差值小于 

或等于2%时，或采用各自测量的测图计算的土石方量，两者的差 

值小于或等于5%时，其土石方量取两者的平均值。

3.0.9.2  当双方计算的土石方量的差值分别大于2%或5% 

时，需共同校核修正；在确未发现错误的情况下，取两者的平均值

3.0.9.1
3.0.9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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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
燃
摧

作为计算的土石方量。

注：差值百分数的确定，按两者土石方量的差值除以其中的较 

大土石方量。

3.0.10  当开工前测量计算确定的土石方量与设计的土石方量的 

差值小于或等于3%时，应以设计的土石方量为准。当差值大于 

3%时，需共同校核修正。校核中，如发现系冲淤变化显著引起的差 

别，以本次测图计算的土石方量为准；在确末发现错误或显著的冲 

淤变化的情况下，则以设计和开工前两次计算的平均值来确定土 

石方量。

3.0.11  当采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土石方量时，必须使用经过有关 

部门审定的软件。

疏凌测量图图比、测量断面和测点间距   表3.0.4

图上测量断面 
间距(cm)

图上定位点最大

间距(cm)

沿  幽 内  河 沿  海 内  河

图上内插水

深点最大间

距(cm)

工
程
类
别 图   比

種
底
质

中
款
底
质

硬
底
质

中
软
座
质

测
跳
位

测
深
杆
或

测
深
仪

测
深
杆
或

沿 

海

内 

河

航道疏没 
测量

1!1000  
1:10000

港池疏搜 
测量

1:1000 
1:2000

泊位疏浚 
测量

1:500  
1:1000

1.0 1.5 1.0 1.0

2.0

4.0

1.5 1.5 1.0 1.0 0.7

隔
彩
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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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下基槽 
开挖测量

1:500~  
1:1000 1,0 2.0 1.5 1.5 1.0 0.5

随工区 1:1000~ 
1:5000

1:500

1.0 1.0 0.5
程
水
深
测
量   

水
下 

爆

破 

工

爆破区

1:100~ 
1:400 1.0~2.0 1.0~2.0 0.5～0.7

吹填区  
水深测量

1:500~ 
1:2000 2.0

2.0- 
4.0 1.5 1.5 1.0 1.0 0.7

吹填区  
地形测量

1  500~ 
1:2000 2.0 2.0

注：本表所列图比，对地形变化复杂或测区范围较小地区，可取较大的比例值；对 
地形较平坦或测区范围较大地区，可取较小的比例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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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 疏浚工程计量

4.0.1 疏浚工程设计时和竣工后的土石方计量，应以实测水下自

然方为准。

4.0.2  疏浚工程设计时计算的工程量，应包括设计断面工程量、 

计算超宽和计算超深工程量。疏浚工程量计算断面如图4.0.2所  

示 。

图4.0.2 疏漫工程散计算断面示意图

1-设计深度基准面：2-天然床面；3-设计深度；4计算深度；5-边坡坡比；6-计算超深； 

7-计算超宽；8-设计断面线；9-计算断面线；10-设计底宽；11-计算底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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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设计备淤深度或施工期需预留回淤深度的疏浚工程，应将 

该备淤深度或预留回淤深度加入设计深度中。

4.0.3 挖槽设计断面的边坡坡比，宜通过试验或参照类似土质和 

水文条件的水下自然稳定坡比确定。当缺乏资料时，可参照表 

4.0.3选用。



8

各类土质的水下边坡坡比           表4.0.3

土质类别 坡比(1:m) 土质类别 坡比(1:m)

基    岩 1t0.2～1:1.0 中等及软粘土 1:3.0~1:5.0

块    石 111.0～111.5 密实及中密砂土 1:3.0～1:5.0

弱胶结的碎石 1+1.5～1:2.5 松散及极松砂土 115.0~1:10.0

卵    石 1:2.5～1:3.0 很  软  淤  泥 1:5.0~1:10.0

坚硬及硬粘土 112.0～1:3.0 流  态  激  泥 1:20.0~1:50.0

4.0.4  挖槽设计的计算超深值和每边的计算超宽值应符合表 

4.0.4的规定。

计算超深值和每边的计算超宽值       表4.0.4

类             别 每边计算超宽(m) 计算超深(m)

舱容<2000m³ 8.0 0.6粑  吸 
挖泥船

舱容>2000m 10.0 0.7

绞刀直径<1.5m 2.0 0.3

绞刀直径1.5～2.5m 3.0 0.4

绞  吸 
挖泥船

绞刀直径>2.5m 4.0 0.5

挖 
 
 
 
 
 
 
 
 
 
 

槽

链  斗 斗容<0.5m³ 3.0 0.3



8

挖泥船

斗容>0.5m 4.0 0.4

斗容<2.0m³ 2.0 0.3

斗容2.0～4.0m 3.0 0.4

斗容4.0～8.0m³ 4.0 0.6

抓 斗  
挖泥船

斗容>8.0m³ 4.0 0.8

斗容<4.0m³ 2.0 0.3铲  斗 
挖泥船

斗容>4.0m³ 3.0 0.4

非岩石地革 0.25～0.3
基  槽

岩石地基

1.0

0.4

水下钻孔炸礁 1.0 0.4

水下裸露炸破 2.0 0.5

注：①在斜流、泡濮水等不良流态地区施工时，挖槽的计算超宽值应按本表的规定

增加1～2m;挖块石的计算超深值可较本表的规定适当增加；

②小型挖泥船在内河施工时，其计算超宽或超深值可较本表的规定适当减少；

③对端部有纵向端坡的基褶或挖槽，其计算超长值可与计算超宽值相同，端坡坡 
比与横断面边坡坡比相同；用靶吸挖泥船施工时，端坡的坡比可适当增加；

④基槽疏渡中，因受挖泥船的性能限制，执行本表有关规定确有困难时，可适当增 
加计算超宽值或超深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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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0.5  同一挖槽存在不同类别的土质，设计时应分别计算其土石 

方量。

4.0.6 采用断面面积法计算挖槽的设计土石方量时，应符合下列 

规定。

4.0.6.1 挖槽的起点、转折点、终点和不同类别土质的平面分 

界处均要布设计算断面，其余计算断面的间距参照本标准表 

3.0.4规定的测深线间距选取。

4.0.6.2 端部有端坡的挖槽，除计算底端线及坡顶线上有计算 

断面外，在此两断面之间，至少插入一个计算断面。

4.0.6.3  当所绘制的计算断面与挖槽边线不能垂直时，其每边 
的超宽值按下式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(4.0.6-1) 

式中△B'——计算断面与挖槽边线不垂直时的计算超宽值(m);

△B——计算超宽值(m);

α——计算断面与挖槽边线小于90°的交角。 
4.0.6.4  挖槽的设计土石方量按下式计算：

式中     V—- 挖槽的设计土石方量(m³);

A₀、A₁……A₀—— 分别为各计算断面上需挖除的面积，(m³);

L₁、L₂……Lm——分别为A₀ 与A₁、A₁与A₂……A₄-1与Aa等各
计 算断面间的间距(m)。

4.0.6.1
4.0.6.2
4.0.6.3
4.0.6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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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0.7 采用平均水深法计算挖槽设计土石方工程量时，应符合下 

列规定。

4.0.7.1  计算平均水深时，按下列要求执行：

(1)挖槽计算底边线和分段线上的水深点均参与这些线条所 
标示范围内的平均水深计算；

(2)图上挖槽计算底边线或计算底端线左右各0.5cm范围内 
的水深点，均参与挖槽计算底边线或计算底端线上的平均水深计

4.0.7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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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；若有超过计算挖深的水深点，该点按计算挖深值参与计算；

(3)挖槽内1个或2个水深点超过计算挖深的水深值时，该1 

个或2个水深点均按计算挖深值参与计算平均水深；大于计算挖 

深的水深点连续出现超过2个时，这些连续点均不参与计算平均 

水深，其所勾绘等深线占有的面积需从挖槽面积中扣除。

4.0.7.2  当需要分段计算挖槽的土石方量时，分别按下列不同

情况执行

(1)对于分期施工的挖槽，按其工期进行分段；

(2)对于几何形态有变化的挖槽，按其变化的特征处进行分 

段；

(3)对于连续多泊位的码头，按其泊位的分界线进行分段；

(4)对于具有不同类别土质的挖槽，按不同类别土质在平面上 

的分界线进行分段；

(5)对于不具备上述特点的长直挖槽按其挖槽宽度值的3～5 

倍长度分段。

4.0.7.3  挖槽的设计土石方量，为挖槽计算底边线范围内的土 

石方量V   与两侧边坡的土石方量 V。之和。Vm 和V, 的计算方法 

如下：

(1)Vm按下式计算：

Vm=B'·D·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.0.7-1) 

式中 B'—— 挖槽计算底宽(m), 若挖槽底边线不相平行时，应取

该段的平均值；

4.0.7.2
4.0.7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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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—— 挖槽计算底边线范围内的平均泥层厚度(m), 由计 

算挖深减去平均水深而得；

L——挖槽计算底边线的平均长度(m)。

(2)挖槽计算底宽按下式计算：

B'=B+2(△B-m·△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.0.7-2)

式中 B—— 挖槽设计底宽(m);

m——边坡系数；

△H——计算超深值(m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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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V,按下式计算：

式中 D₁、D,-—-分别为挖槽左、右计算底边线上的平均泥层厚  

度(m), 其值由计算挖深减去该边线上的平均水 

深而得；

Ln、L₁——分别为挖槽左、右计算底边线的长度(m)。

4.0.7.4  挖槽端部有端坡时，还应计算两端端坡的土石方量。

其挖槽的设计土石方量，为挖槽计算底边线范围内的土石方量V  
与两侧边坡的土石方量V, 以及两个顶端端坡的土石方量Vg 三 

者之和。Vm、V,和VE 的计算方法如下：

(1)Vm'按下式计算：

V′=B'·D·[L+2(△L-m·△H)]               (4.0.7-4)

式中   △L—- 计算超长值(m);

AL-m·△H——实际底边线超长值(m), 如挖槽只一端有端坡 

时，只需加一个△L-m·△H。

(2)V,按下式计算：

(3)VE按下式计算：

4.0.7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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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.0.7-6) 

式中 B、B。——分别为上、下计算底端线的宽度(m);

D₁ 、De— 分别为上、下计算底端线上的平均泥层厚度

(m)。

4.0.8 对于边坡较陡的码头区或拓宽工程中拓宽不多的挖槽，宜 
采用断面面积法计算土石方量。

4.0.9  疏浚工程的竣工土石方量，应按竣工测图上反映的实际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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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范围和增深值进行计算。计算得出的竣工土石方量大于设计土 

石方量的数值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均作为无效土石方量。

4.0.10  采用断面面积法计算竣工土石方量时，应按本标准第 

4.0.6条的规定执行；原计算公式中需挖除的面积，此时应为已挖 

除的面积，

4.0.11  采用平均水深法计算竣工土石方量时，挖槽的分段范围 

应与设计时相同；其竣工土石方量应按下式计算：

V₁=A(H₁-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.0.11)

式中 V:——挖槽的竣工土石方量(m³);

A—— 挖槽内包括边坡、端坡塌方所形成的实际增深范围 

内的面积(m²);

H₁—— 挖槽实际增深范围内竣工时的平均水深(m);   
H₂—  挖槽实际增深范围内开工前的平均水深(m)。

4.0.12  设计时预留有施工期间回淤深度的挖槽，其竣工土石方 

量应以设计土石方量为准。

4.0.13  浮码头或高桩承台码头前沿的维护性疏浚工程，竣工后 

除按实测资料计算土石方量外，还应将浮码头或承台下的边坡塌 

方计入疏凌工程量内。边坡上无实测水深资料时，可按码头前沿线 

上的平均泥层厚度并视当地实际条件计算边坡土石方量。

4.0.14  水下爆破工程需要水下清渣时，应按下列规定确定清渣 

工程量。

4.0.14.1  清渣前、后有条件进行测量的工程，按清渣前、后的 

实测图计算清渣工程量。

4.0.14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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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0.14.2  清渣前、后不具备测量条件的工程，以设计爆破工程 

量作为清渣工程量。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

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

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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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.book118.com/215

223324122011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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